
司对污染信息的公 开存在双重标准。全球 100 强中在中国

的 28家企业 ，近一半没有像在母国或其他国家一样，主动

在其公 司官方网站公布区域性或具体工厂的污染物排放信

息。

同是环保，跨国公 司的态度却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

现象原因何在？

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应当看到，

“企业社会责任”大多只 是良好制度约束下的附属产品。换

句话 说，外国的月亮不会比中国圆，那些跨国企业的环保

意识未必就先天地比中国的企业强多少。他们之 所以 在母

国获得较好的环保口 碑，与其说有着良好的“企业社会责

任”，不如 说是母国严格的环保 法律和高效的环境执法所

逼使。逐利本是企业的基因。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追求

利益的经济人价值取向，天 然地占据了 C E O 们的思维主

导。倘 若出现环 境 变动，尤其是监管体制的松 懈与空白，

很 容易导致企业私利与公 共利益的冲突。

当前，我国环 境标准普遍低于国外，一些地方政府为

了招商引资，不惜降低 环保要求，迁就、庇护那些高污染

企业。这样的“超国民待遇”使得一些污染产业从 发达国

家向我国转移。对跨国企业不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必 须

予以谴责并追查其相关责任。更为关键的是要尽快健全

相关的法律制度，尽快取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建立严

格的监管和环保 准入制度，落实环境执法责任制，赏罚分

明，有错必纠。如 此 才能根治跨国公 司在环保上的双重标

准，才能避免我国成为跨国公 司转嫁环境污染成本的集中

之地。

百姓话题

将信息公开进行到底

李艳芝

5月 12 日，汶 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从政府到媒体都做

到了信息公 开、透明、及时。震后 20 分钟左右，官方网站

便发布了震情的权威信息；震后 3 个小时，中央电视台新

闻频道便开始直播特别节目《 关注汶 川地震》；当晚的《 新

闻联播》就 及时播出一组地震的报道，准确传达了中央对

救灾工作的指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也从当晚 19

时起推出特别节目《 汶 川紧急救援》，持续关注灾情与救 灾

工作… … 这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

举，成为落实《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的典范之作。它让世

界各国人民既 看到了中国人在灾难面前的坚定团结，也看

到了中国政府尊重人权、以 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可贵情怀。

一方面，信息公 开——灾情的真实传播，第一时间撼

动了 13亿 同胞的心 灵，人道主义、爱国主 义情愫全面迸

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善行 义举全线集结，13 亿中

国人的大爱、大德、大智、大勇之 花顽强怒放，大江南北

甚至远在天涯海角的中国心都凝聚到了一起。在 5.12 这场

大灾难中，我们没有大乱反 而空前有序，没有涣散反 而空

前团结，没有绝望反而充满无比希望。

另一方面，信息公开最大程 度尊重了人民的知 情权、

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最大程度尊重了生命。震灾不

仅仅 是灾区人民的伤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赈灾也

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全国人民共同担当。人民是国家的

主人，凡是众望所归的事，政府就要切 实去实施。唯有如

此，才能做到以 人为本、执政为民。

这次政府信息公 开的成功 实践，为我们今后的信息

公 开透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充足的信

心。我们坚信，在事关民生的一切问题上，无论 大事小事、

要事琐事，只 要坚持信息公 开，只 要 将信息公 开进行到

底，就能凝聚起 13 亿民众的力量，就能勇往直前，战胜一

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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